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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清零行动”的通知

各县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

近期国内多地相继出现 Delta 变异株引发的本土聚集性疫情，

内防反弹压力持续存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同时随着暑期

结束和开学季的临近，人口流动频繁，给全市疫情防控带来巨大

压力。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最安全、最有效的手段，

尤其对减少重症和死亡效果明显。为加快推进疫苗接种进度，尽

快筑起人群免疫屏障，从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在全市范围开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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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毒疫苗接种“清零行动”，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带头先行,应接尽接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政“一把手”为本单位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督促本单位所有工作

人员(含保安、保洁及其他临时聘用人员),在 8 月 31 日前至少完

成 1 剂疫苗接种,做到无接种禁忌者应接尽接,按时清零。

二、公民要履行责任义务,应接尽接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事关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新冠病毒肺炎“乙类甲

管”相关要求,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每一位公民应当履行的责任

和义务,适龄且无接种禁忌人群应该做到应接尽接。全市 15 岁及

以上无接种禁忌人员,从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前做到应接尽接。

三、开展未接种人员摸底排查和信息推送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街道、乡镇、社区、村委会

等要在本单位本辖区开展未接种人员摸底排查工作,对本单位本

辖区内所有人员逐一进行摸底排查,登记造册,实行领导包干,干

部包人,党员包户,对未接种人员且无接种禁忌者,要做好信息登

记并督促其在 8 月 31 日前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



各县区疫情防控办要及时汇总跨县区、跨市流动和流向外省

人员的信息,填写《18 岁以上外出流动人员信息统计表》(附表

1),并于 8 月 22 日前报市疫情防控办。逾期不能完成接种任务的

县区,要以县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名义向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对

相关人员情况逐一进行说明。

四、开展重点场所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查验工作

(一)即日起,全市城市居民小区、农贸市场、旅游景点(景

区)、游乐场所、医疗机构、娱乐场所、影剧院、文化馆、图书

馆、宾馆酒店、商场超市、办公场所全面实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记录查验工作。各场所要在入口醒目的位置张贴查验公告,并安

排专人负责对进入人员进行健康码和疫苗接种记录查验,对未接

种人员要登记姓名、电话、居住地址等信息(附表 2),并动员其

尽快接种疫苗。

(二)各查验点要将每日收集到的未接种人员信息逐日汇总

报属地疫情防控办,由属地疫情防控办协调组织未接种人员居住

地村(居)委会基层干部、网格员了解未接种人员的未接种原因,

并做好宣传发动,动员其尽快接种疫苗。

（三)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的会议、培训及

其他大型活动,实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查验工作,对未接种

人员动员其尽快接种疫苗。



(四)医疗机构、交通运输、环卫保洁、建筑工地、物流快递、

商场超市、养老机构、餐饮娱乐、旅游景点等重点行业从业人员

无接种禁忌者,做到应接必接。

五、为群众提供细心暖心贴心服务

各级各单位要把疫苗接种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行动,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接种群众提供必要的

饮用水、食品、休息座椅、防暑防雨用品等服务。对老人、儿童、

行动不便者等人员,应优先安排接种。各地在执行过程中要在坚

持知情同意原则的基础上,做好耐心动员和宣传引导,避免强制

和“刀切”。结合实际制定舆情应对及处置预案,及时化解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防止恶意炒作,影响社会稳定。同时要关心

关爱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工作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安排好轮岗、调休,及时将临时补助发放到位。

各县区要指定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立专门的窗口,安排讲政

治、有担当、技术水平过硬的医师负责根据群众提供的相关诊疗

记录、疾病证明等,综合现场查体情况,开具接种禁忌证明。

市疫情防控办联系人:郭芳、杜郎璇

联系电话:0355-2054257

电子邮箱:jkk2054257 @ 163.com



附表:1.18 岁以上外出流动人员信息统计表

2.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人员信息登记表

长治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21 年 8 月 20 日

(主动公开)

长治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8月 20印发



附表 1

县区 18 岁以上人群外出流动人员信息统计表

序号 县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流向

属性

流向地信息

省 市 县 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

1

2

3

4

5

6

备注： 1.流向属性分三类：本市外县、本省外市、外省；

2.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要具体到门牌号、单位全称；

3.8月 22日 12时前，以县区为单位将流向本省外市和外省人员信息加密上报邮箱 jkk2054257@163.com。



附表 2

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人员信息登记表

序号 姓名 手机号码 居住地址 所属社区


